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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展览项目协调规范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促进我市展览业健康、快速、可持续发展，倡导依法经营、

依法竞争、有序竞争的风气，杜绝虚假办展、虚假宣传现象，保

护展览项目知识产权，维护展览机构、展商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

权益，本着行业自律，净化、优化展览环境的原则，根据“厦门

市商务局关于加强行业自律、规范展览市场秩序的函”的要求，

特制定《厦门市展览项目协调规范办法》。 

一、展览项目的报备确认范围 

（一）展览项目报备的范围 

在我市举办的经贸类专业展览活动； 

（二）展览项目需备案确认的范围 

凡首次在我市举办的（全国性巡回展除外）经贸类专业展均

需提交市展览项目协调委员会确认。 

二、展览项目的协调确认原则 

（一）协调确认机构 

厦门市展览项目协调委员会由市会展协会会长、副会长（部

分）、副秘书长（部分）以上单位及部分办展单位负责人组成。 

市会展协会秘书处负责展览项目的报备、协调、确认业务的

日常工作，不得向企业收取报酬。 

（二）协调确认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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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新题材、新内容展览项目的举办，提倡同题材联合办展，

避免同类题材重复办展；对于无法整合的同类题材展览项目，举

办时间前后应间隔四个月以上，先申报者先办，原则上同类题材

或题材接近的展览项目一年内不得超过 2个。对于不符合上述原

则的展览项目，会展项目协调委员会不予以确认。无展览项目确

认书的项目，各展览场馆不得与其签订场馆租赁合同。 

三、展览项目报备 

（一）已办展览项目的报备 

为保护已经举办过一届以上的展览项目，厦门市各展览项目

承（主）办单位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向市会展协会提交下一年

度展览计划，会展协会汇总后一并上报商务局，抄报市会展办和

市工商局。已有项目未提交计划者，视同下年度放弃举办，不受

保护。 

（二）新办展览项目的报备 

鼓励有实力、有能力、有资源的机构积极策划新的展览项目。

举办新的展览项目，最少提前三个月向市会展协会报备，提交办

展计划等相关材料，内容包括：1、承办单位有效营业执照或法

人代码；2、展览项目可行性市场调研报告；3、展览项目方案、

资金来源；4、项目承办机构办公地点，人员组成情况；5、在开

展对外宣传和招展开始前，需将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的批复和复

函报会展协会，否则视为违规。不予组织评估和不予出具评估报

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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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展览项目报备的程序 

（一）展览项目报备确认的时间 

凡首次在我市举办的经贸类专业展，均需提前三个月以上提

请报备和确认。 

（二）展览项目报备、协调、确认程序 

1、已办展览计划的汇总报备程序 

每年 9 月 30 日前，各展览项目承办机构将第二年度的展览

计划（含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主办、承办单位、规模）提交厦门

市会展协会。予以确认，并出具同意办展确认书。 

2、新办展览项目的报备、协调、确认程序 

（1）非同类题材、内容展览项目的报备、确认 

凡首次在厦门举办的展览项目，题材内容与我市已有展览项

目不雷同、不冲突的，市会展协会在收到相关报备材料并派人实

地考察后，两周内出具同意办展确认书，承办单位持确认书与展

览场馆签订租赁合同，同时向公安部门报备活动性质，向市会展

协会提交评估申请，以实际情况开展对外宣传。 

（2）同类题材展览项目的报备、协调、确认 

凡首次在厦门举办的展览项目（全国性巡回展除外），题材

内容与已有展览项目存在雷同或冲突，且一个年度内已经有两个

此类项目，市会展协会不予受理；年度内已有一个同类展览项目

的，新项目举办时间必须与已有项目举办时间间隔四个月以上。

市会展协会在收到相关报备材料后派员至承办单位进行实地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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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，召开展览项目协调委员会全体会议并研究确认后，在两周内

向承办单位出据同意办展确认书。承办单位持确认书与展馆签订

场地租赁合同，向公安部门报备活动性质、规模，向市会展协会

提交评估申请，以实际情况对外宣传。 

市会展协会将上述确认的展览项目纳入当年度会展计划，向

市商务局和相关部门报告，并在网上公布。 

五、同类题材确认标准 

凡展览会名称相同、相近的项目和展览展示商品内容相同、

相近者，视为同类题材。 

单一商品专业展与综合商品展内容重叠者，不作为同类题材

展认定。 

六、展览项目协调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

展览项目协调委员会会议必须达到委员数的三分之二以上

为有效。委员因故不能参加的，可以委托他人代理，但需有委托

书。 

协调会议对项目确认实行举手表决制，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

上同意，决议方为有效，协会才能出具确认书。 

新题材展览项目（未与其他展览同名和内容冲突），由会展

协会会长和执行秘书长、执行副秘书长集体讨论后下达同意办展

确认书，事后向各委员通报。 

七、展览项目的跟踪监测 

市会展协会根据市商务局的授权，对在我市举行的各经贸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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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展览活动进行跟踪、统计、评估。对于项目承办单位存在的

问题应及时提醒其纠正。对于严重违反市相关规定且不加改正的

单位，及时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举报。 

八、展览项目单位和关联单位违规处罚 

（一）对于没有报备和报备项目不全的展览项目，市会展协

会不组织评估，并提请相关部门不给予专项资金扶持和统一对外

宣传； 

（二）对于进行不实宣传、虚假宣传的项目单位，由市会展

协会进行举报并提请工商局等相关部门进行查处； 

（三）对于承接没有展览确认书的展览项目的场馆：由市会

展协会提请相关部门给予通报批评、两年内不参加市政府和行业

组织的评奖表彰、从第二年起两年内在该展馆举办的新的自办展

览项目不享受政府资金扶持及政府统一对外宣传的待遇。 

（四）凡违反报备、协调、确认规定的项目，项目单位和相

关场馆，一律列入黑名单在厦门会展网公布。 

（五）市会展协会设立联系电话，接受承办机构展览项目的

报备及社会对展览项目的咨询、投诉、举报。 


